营口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档案的管理，促进监督档案规范化、标准化，提高监督工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营口行政区域内实施工程质量监督，建立工程质量监督档案，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营口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负责全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档案的管理工作。营口市项目管理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以下简称市质监站）负责监督档案管理工作的具体实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所属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以下简称监督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程质量监督档案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档案（以下简称监督档案）是指监督机构在实施建设工程质量监督过程中形成的，以反映监督活动为主要目的、有保存价值的各种工作记录、报告、影音资料及其它文件的总称。是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记载，应真实、准确、完整、具有可追溯性。
 第五条 工程质量监督受理
 （一）根据《营口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实施方案》营政发[2016]33号文件精神，工程质量监督受理工作由市行政审批局负责审核申报材料，审查合格后核发《辽宁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受理申请书》，并通过行政审批监管平台将手续转到市质监站。市质监站核实无误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工程实体质量和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和质量检测等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实施事中事后监督。
 （二） 全市监督档案注册号按以下格式统一编制：XX(设区市代码)-XX(县市区代码)-20XX(年份)-XXXX(顺序号)设区市代码，设区市所属县市区代码由各市、县（市）、区监督机构自行确定，报市监督站备案。
 第六条 监督工作计划（方案）
 监督工作计划（方案）由项目监督工程师负责制定，经监督机构的分管负责人审批，结构复杂、大型或重点工程等项目应经监督机构负责人审批。
工程质量监督计划（方案）应包括：
1、工程基本情况；
2、监督人员；
3、工程质量责任主体质量行为监督检查的内容、方式；
4、工程实体质量监督检查的内容和方式；
5、工程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竣工验收的监督内容和方式。
 第七条 工程质量监督交底
 监督交底由项目监督工程师负责制定及保存，并在开工前向工程建设参建各方责任主体进行交底。
 第八条 监督抽查（巡查）及监督抽测记录
 监督机构应按规定抽查建设工程项目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抽查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抽查涉及工程主体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质量和工程实体质量，按单位工程形成监督档案存档。
 第九条 工程竣工验收监督
 监督机构应对工程竣工验收进行监督并填写相关记录：
 （一）竣工验收监督记录。
　（二）竣工验收监督《重新申请竣工备案（组织竣工验收）通知书》。
　　（三）竣工验收质量整改回执及相关文件资料等。
　　（四）其他附件。
1、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报告；
（1）建设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及《竣工验收人员名单和验收方案》；
（2）施工单位《工程竣工报告》；
（3）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4）勘察单位《质量检查合格文件》；
（5）设计单位《质量检查合格文件》
（五）工程建设永久性标牌照片。
 （六）与监督工作相关的图片、影音、文字等重要文件资料。
 第十条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由项目监督工程师负责编写，经监督机构分管负责人审查，报监督机构负责人批准。
 监督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工程概况、参建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抽查情况、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工程建设过程中质量监督实体抽查情况、主要材料设备抽检情况、发现质量问题与整改情况、实施行政处罚的情况及工程是否符合备案条件的情况。
 第十一条 各级监督机构应建立和完善监督档案的立卷、归档管理制度，应设专人负责监督档案的归档及保管工作。确保监督档案的及时收集整理、科学建档、安全保管及合理利用。
 项目监督负责人负责所监督项目监督档案的建立、整理、立卷、移交工作。
 第十二条 监督档案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完毕并签发监督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归档。
 第十三条 监督档案应按单位工程立卷，按本办法第五条至第十条规定顺序装订整齐，按统一格式装订封皮和目录。所有文字、表格、图片粘贴等应使用国际标准A4号纸。
 第十四条 监督机构应建立档案室，配备档案柜。档案室应具备良好的卫生环境和防盗、防火、防光、防水、防潮、防虫、防有害生物和防污染等安全措施。
 设区市级监督机构档案室面积不小于20平方米，县（市）、区级监督机构档案室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
 第十五条 工程质量监督档案保管期限符合以下规定
 （一）国家及省、市重大工程、重点工程、特殊工程和标志性工程、特大工程长期保存。
 （二）大型工程保存十年。
 （三）一般中小型工程保存五年。 
 第十六条 监督机构应推行质量监督工作计算机管理，并将监督档案管理纳入工程质量监督计算机管理系统。有关重要书面文件应同时转化为电子文件保存，电子档案应定期备份。
 第十七条 监督机构应建立档案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不按规定归档而造成文件材料损失的，或对档案进行涂改、抽换、伪造、盗窃、隐匿和擅自销毁而造成档案丢失或损坏的直接责任者，情节严重的应追究行政责任。
 第十八条 监督机构应将监督档案管理制度的实施情况作为各级监督机构和人员考核认定管理的考核内容。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营口市项目管理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